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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务员 第二节 行政主体的确定一、一般行政机关与行政

主体在我国，一般行政机关有九个层次：（1）国务院，是我

国的最高行政机关。（2）国务院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各部、

委、直属机构。（3）省级人民政府，包括省人民政府、自治

区人民政府和直辖市人民政府。（4）省级人民政府的职能部

门，通常称为“厅”、“局”。（5）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6）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通常称为“局”。（7

）县级人民政府，包括县人民政府、自治县人民政府和不设

区的市人民政府。（8）县级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通常称为

“局”。（9）乡级人民政府，包括乡人民政府、镇人民政府

和民族乡人民政府。乡级人民政府是我国的基层行政机关。

上述一般行政机关都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力，也

都以自己的名义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在行政复议中作

为被申请人、在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在行政赔偿中作为行

政赔偿义务机关。即使是在超越职权的情况下，它们也都能

够以自己的名义承担法律责任。二、内设机构或者内部机构

与行政主体一般行政机关不可能是空洞的，内部总是由一些

机构组成，这些机构有时称“内部机构”，有时称“内设机

构”。这些内部机构一般不能成为行政主体，既不能以自己

的名义行使行政权力，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除非得到法律、法规、规章的特别授权。如教育部内

设的司、局，工商局内设的科，就不是行政主体，虽然在实



施行政管理时，与相对人直接发生关系的是这些内部机构，

但它们不得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力，也不能以自己的名

义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公安机关内设的消防局、消防处、

消防科可以成为行政主体，是因为有消防法的特别授权。没

有得到法律、法规、规章特别授权的内设机构，以自己的名

义行使了行政权力，因此发生了纠纷，那么谁是被告？根据

最高法院1999年关于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的规定，这些内

部机构的行为视为其所在的一般行政机关的行为。因此，部

委的司、局和工商局的各科既没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

政权力，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承担法律责任，此时只能以有

资格的国务院部委、工商局为被告。三、综合执法机关与行

政主体综合执法机关是由于某种特殊需要，由行政机关临时

成立的一种行政组织。综合执法机关的名称非常复杂，如“

联合执法队”、“综合执法局”、“办公室”等。综合执法

机关的最大特点是由一个行政机关行使几个行政机关的权力

。它的优点是可以减少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同时执法的力

度比较大；它的缺点是综合执法机关的人员比较少，而权力

非常大，容易滥用权力，同时承担责任的主体不是很明确。

因此，法律上对综合执法机关采取的态度是肯定这种做法，

但又对其予以限制。1．《行政处罚法》规定，经过国务院批

准或者国务院授权的省级政府批准成立的综合执法机关，有

资格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也就是说，它是行政主体。

除此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批准成立的综合执法机关都不是行

政主体，都无权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决定。如果某市政府

组建的一个综合执法机关实施了行政行为，被告是谁？被告

是市政府，而不是综合执法机关，因为市政府没有权力赋予



它这个资格。考生还需要注意《行政许可法》与《行政处罚

法》在关于综合执法机关执法资格上的差异。《行政许可法

》只允许国务院批准成立的综合执法机关有行政许可实施权

。2．如果没有经过上述有权机关批准而成立的综合执法机关

，无论是否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决定，最后承担责任的都

是组建该综合执法机关的行政机关。即无论是以综合执法机

关的名义，还是以成立综合执法机关的行政机关的名义作出

决定，最后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都是成立综合执法机关的行

政机关，而不能是该综合执法机关。实践中还有一种联合执

法的情形。此时，以对外生效的法律文书上署名盖章的机关

为被告。比如说，公安局、工商局、税务局三家联合执法，

三家都署名盖章，行政决定的内容是吊销某企业营业执照。

此时谁来承担责任？有人认为，吊销营业执照是工商局的职

权，应当以工商局为被告。这是错误的，应当由三家共同承

担责任。如果是一家行政机关署名，则由该行政机关承担法

律责任。确定承担责任者是根据署名盖章，而不是根据行政

决定的内容。四、地方行政机关的派出机关和派出机构派出

机关和派出机构在法律上都不是具有独立地位的行政机关，

因为它们的同级没有人大，都不是由同级人大产生的，而是

由上级行政机关设置的。地方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有三类：1

．行政公署。由省级人民政府派出，其人员由省级人民政府

任命，而不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因为其同级并不设人民

代表大会；其管辖的范围称“地区”；其代表省级人民政府

对某一地区范围内的事务进行管理。行政公署现在越来越少

了，因为大部分地区进行了“地改市”，地区的范围变成了

市的范围，行政公署改为市政府。设立行政公署的条件有两



个：一是“在必要的时候”；二是“经国务院批准”。2．区

公所。因县的范围太大，由县政府直接进行管理有所不便。

因此，由县政府设立若干个区公所，代表县政府管辖若干个

乡镇。设立区公所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在必要的时候”；

二是“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批准”。3．街道办

事处。在城市，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政府派出，代表不设

区的市的政府或者区政府管辖若干个居民委员会。设立的条

件是“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之所以称其为“派出机关

”，是因为它们不是一级政府组织。比如行政公署受省政府

的委托，管理若干个县或县级市。行政公署最高的官员叫“

专员”，由省政府任命。在行政公署这一级，没有人大，没

有人大常委会。再看区公所，是受县政府的委派，管理若干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也不是一级独立的政权组织。由政府的

职能部门设立的、代表自己进行管理的称为“派出机构”。

主要有：(1)公安派出所，由公安局派出。（2)税务所，由税

务局派出。（3)工商所，由工商局派出，等等。“派出机关

”和“派出机构”的名称不同，并不说明它们在法律地位上

存在差异，而是便于区分派出它们的主体。实际上，他们的

法律地位基本是相同的。派出机关和派出机构的法律地位包

括三种：(1)由法律、法规、规章授权。在授权范围之内有行

政主体资格。(2)被行政机关委托。此时不是行政主体，没有

资格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权力。(3)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

派出机关和派出机构越权的情形分为幅度上越权和种类上越

权，并分别确定责任主体。如果是在幅度上越权，从理论上

讲，它是没有资格的。但是在幅度上有没有越权，只有经过

审理之后才能知道，所以应由越权者自己承担责任。比如公



安派出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只能进行500元

以下的罚款或者警告。如果罚了501元钱，该派出所即为被告

。如果是在种类上越权，由决定成立派出机关或者派出机构

的机关承担责任，因为种类越权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如派出

所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就以设立派出所的公安局或者公安

分局为被告。此外，在法理上两者也有区别，幅度上的越权

是典型意义上的越权，而种类上的越权属于“无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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